附件3
 
安全生产网格化监管工作职责
 
一、新城安委会
（一）对安全生产网格化监管工作进行全面部署，立足最大限度利用既有网格资源，制订具体实施方案。
（二）严把监管对象摸底和分级分类归口管理关，确保数据上下一致和监管全覆盖。
（三）协调解决安全生产网格化监管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结合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平台和隐患排查治理平台，稳步推动实施线上监管。
（四）负责招聘培训网格员，确保网格员的福利待遇和安全防护，出台本辖区网格员的管理细则和考评办法。
二、新城有关部门和镇街
（一）制定网格化管理方案。在新城安委会的统一领导下，划分两级网格：由新城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以镇街为基本单元，由镇街道以村（社区）为基本单元，制定针对性和操作性较强的工作方案。
（二）明确网格化监管责任人和联系负责人。新城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镇街为每个划分的监管网格至少明确1名领导和2名工作人员，具体负责以下工作：
1.落实分片包干责任。负责网格内监管对象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通过执法检查、专项治理、隐患排查、宣传教育等措施，督促监管对象全面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依法依规从事生产经营建设活动。
2.落实动态管理责任。负责网格内监管对象的摸底排查统计，并根据监管对象变动情况（新增、停产、关闭、转产、复产复工），形成动态管理清单，掌握监管对象安全生产基本状况。
3.落实重点盯防责任。明确重点监管对象（含重大危险源、重大隐患）名单，并开展常态化监督检查。新城有关部门每月至少组织开展1次，镇街每周至少组织开展1次对重点监管单位的检查。
4．网格化管理人员的其他工作任务，可结合实际根据工作需要确定。
（三）按照安全生产“三个必须”和有权必有责的要求，进一步厘清安全生产网格内每个监管对象对应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形成监管责任清单，并编制职能部门、镇街安全生产网格化监管示意图，明确网格管理责任到岗、到人。
三、村（社区）安全生产网格员
根据工作实际，采取多种方式，可发挥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群众自治组织作用，利用现有巡防员、调解员、劝导员、治保员、安全员、安全专干等，配备村（社区）专职安全生产网格员，确保每个村（社区）网格都有对应的网格员。网格员的配备数量要与安全生产监管任务相适应,原则上村（社区）至少配备一名专职网格员，具体负责以下工作：
（一）履行信息员职责。重点查看小微企业、“三小场所”（小商铺、小作坊、小娱乐场所）、家庭户等非法生产经营建设情况并及时报告。
（二）履行宣传员职责。向监督管理对象送达最新的文件资料；面向监督管理对象和社会公众积极宣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安全生产知识等。
（三）履行监督员职责。反映群众对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情况的检举、控告；反映群众对安全生产工作的建议、意见和要求。
（四）网格员的其他工作任务，各街镇、各行业主管部门可结合实际根据工作需要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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